
附件3

2025年中宁县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

类型 一级项目 二级项目 收费标准
收费文件
（文号）

定价部门
行业主管

部门
是否
涉企

是否行政
审批前置

是否涉进
出口环节

备注

交通
服务
收费

一、机动车
停放服务收
费

（一）公共文化、
交通、体育、医疗
、教育等公共设施
配套停车场（库、
泊位），具有垄断
经营特征停车场
（库、泊位）收费

小客车及载重量1吨以下的货车临时停放15
分钟以内不收费,超过15分钟不超过2小时
(含2小时)的每次收费2元；停放超过2小时
的,每2小时加收1元(不足2小时按2小时计
算,累计收费不超过5元；过夜停放(22:00—
次日8:00)每次收费5元。

中宁发改发〔
2014〕257号、
中宁发改发〔
2016〕31号

授权的市
、

县人民政
府

住房和城
乡建设、
交通运输
、公安等
部门

否 否 否

（二）政府投资建
设（设立）的停车
场（库、泊位）收
费

裕民路停车场收费标准：小型汽车、三轮农
用运输车临时停放4小时以内（含4小时）每
车位每辆次收费2元，4小时以上每辆次
3元，过夜停放（晚22时至次日8时）每辆次
5元。
高铁站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：
（一）临时停放30分钟（含30分钟）以内，
免收停车费。（二）白天临时停放4小时（含
4小时）以内收费2元，停放时间超过30分钟
不足4小时按4小时收费；停放时间超过4小
时，收费3元。（三）夜间临时停放4小时
（含4小时）以内收费2元，停放时间超过30
分钟不足4小时按4小时收费；停放时间超过
4小时，每小时（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费）
加收0.5元，停放时间超过10小时，最高收
费5元。（四）包月和长期停放标准由双方协
商确定。

中宁发改价检发
〔2011〕14号
、中宁发改发〔
2022〕4号

否 否 否



交通
服务
收费

二、汽车客
运站服务收
费

（一）车辆站务基
本服务收费

按客运运费的8%向承运人计收。

中宁发改发〔
2019〕133号

授权的市
、

县人民政
府

交通运输
部门

是 否 否

（二）旅客基本服
务收费

在旅客票价内收取，不得价外加收。1、跨省
区的客运车辆按0.80元/人次。  2、在区内
营运车辆按0.50元/人次。

否 否 否

公用
事业
服务
收费

三、有线数
字电视基本
收视维护费

主终端：银川市（含三区）每月每终端25.5
元；除银川市以外其他川区市县每月每终端
24元；原州区、彭阳县、西吉县、隆德县、
泾源县、海原县、同心县、盐池县、红寺堡
开发区每月每终端22.5元。副终端：全区统
一标准每月每终端9元。尚未实行模拟电视向
数字电视平移的用户每月每终端13元。

宁价费发〔
2006〕92号、
宁价费发〔
2010〕25号

区价格主
管部门会
同财政、
广电部门

广电部门 否 否 否

其他
特定
服务
收费

四、公证服
务收费

（一）证明文件文
书类公证收费

具体收费标准见相关文件。

宁价费发〔
2017〕48号、
宁发改价格（管
理）〔2019〕
587号、宁发改
价格（调控）〔
2022〕228号

区价格主
管部门会
同司法部
门

司法部门

是 否 否

（二）证明法律事
实类公证收费

是 否 否

五、住房物
业管理费

一级服务，收费指导价0.45元/㎡/月；二级
服务，收费指导价0.6元/㎡/月；三级服
务，收费指导价0.8元/㎡/月；四级服务，
收费指导价1元/㎡/月；五级服务，收费指
导价1.2元/㎡/月；可浮动15%以内。

 中宁政办规发 
〔2021〕2号

授权的市
、县人民

政府

住房和城
乡建设部
门

否 否 否

其他
特定
服务
收费

六、电动汽
车充换电服
务收费

最高0.45元/千瓦时（不含电费）。具体收
费标准见各市相关文件。

宁政规发〔
2021〕7号

授权的市
人民政府

发展改革
部门

否 否 否



其他
特定
服务
收费

七、城镇非
新建居民住
宅燃气工程
安装费

最高不超过2590元/户。具体收费标准见各
市相关文件。

宁政办发〔
2023〕35号、
宁发改价格（调
控）〔2023〕
569号

授权的市
人民政府

住房和城
乡建设部
门

否 否 否

注：上述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，更新时间截止到2024年底。


